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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传闻简述 

《证券市场周刊》2006 年第 38 期上发表了题为《黑龙江证监局长被司法控

制，北亚、燕化高新重组真相》的文章（以下简称为“该文”），其中涉及我公司

催化剂资产转让，收购四川天府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等若干资产整合项

目。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经认真研究，我公司特发表如下澄

清公告进行说明。 

二、澄清声明 

1、关于该文中提及我公司出售催化剂资产的交易事项。（a）该项交易我公

司是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购买、出售、置换资

产若干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专业评估机

构、律师事务所评估、审查（该项交易的具体情况请参阅我公司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就该交易发布的公告）；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2005]93 号《关于北京燕化高新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意见》审核无异议。（b）公司分别于 2005 年

6 月 28 日、2005 年 11 月 1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2005 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核批准了该项交易（具体情况请参阅我公司分别于 2005 年

6 月 30 日、2005 年 11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上发布的公告）。 

2、另外，该文中有如下叙述：“北京恒和投资公司、金百合技术开发公司以

及燕化高新电气技术有限公司均为燕化高新当时下属公司，为中石化回购中的一

部分经营性资产”、“北京恒和投资公司，账面资产 500 万元，评估价值也是

4919.89 万元”。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上述三项资产仍属于我公司拥有的资产



范围。具体请参见我公司公告的经审计 2006 年中期报告上第 36 页“对联营企业

投资”科目、第 44 页“对子公司投资”科目。本公司从未将前述资产对外出售。 

3、关于该文中提及的我公司收购成都天府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的

交易事项。我公司于 2005 年先后两次收购成都天府新城公司股权的交易。相关

交易（a）严格按照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

文件规定；（b）经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c）先后经过了公司董

事会，股东大会批准（交易的具体情况可参阅我公司分别于 2005 年 4 月 28 日、

2005 年 5 月 31 日、2005 年 11 月 2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就该等交易发布的公告）。 

4、综上所述，我公司进行的前述交易均是公开、公平的市场行为，符合国

家相关法律、法规、文件，包括国有资产管理规定，不存在任何不当之处。 

5、该文提及“燕化高新方面”对我公司股份转让“意见极大”。截至本公告

发布之日，本公司从未接到原燕化高新股东和高管人员对本公司股份转让的任何

负面意见。 

6、本公司与该文中提及的北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无任何经营或权属方面的

关系。 

7、目前，公司一切经营活动正常，不存在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我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时报》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报刊，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刊登的信息为

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北京燕化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06 年 10 月 18 日 


